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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门市新会区农业农村局文件
新农农〔2024〕86 号

关于印发《2024 年病虫害防控-江门新会区
柑橘黄龙病防控示范项目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镇（街）农业农村办公室：

为科学提升综合防控水平，有效控制柑橘黄龙病的发生为

害，促进我区柑橘产业可持续发展，综合镇（街）和区有关部

门的意见，结合实际，我局制定了《2024 年病虫害防控-江门新

会区柑橘黄龙病防控示范项目实施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

贯彻执行；并请各镇（街）农办整理好申报资料（包括《方案》

中附件 1-5 及村、镇两级公示图片），于 8 月 15 日前报送至区

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股。

江门市新会区农业农村局

2024 年 7 月 23 日



— 2 —

（联系人：钟振山，联系电话：6373979）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江门市农业农村局，各镇（街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，新会区财

政局、区自然资源局。

江门市新会区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4 年 7月 23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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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病虫害防控-江门新会区柑橘黄龙病
防控示范项目实施方案

根据《江门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4 年中央农业防灾减灾和

水利救灾资金（防灾救灾第三批）的通知》和《广东省财政厅

关于下达 2024 年中央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（防灾救灾

第三批）的通知》（粤财农〔2024〕43 号）等文件下达的建设

内容和绩效目标要求，结合实际，为推动 2024 年病虫害防控-

江门新会区柑橘黄龙病防控示范项目的顺利实施，综合镇（街）

和有关部门意见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“以防为主，综合防控”的绿色植保理念，突出重点

与关键技术，强化政策扶持和指导服务，通过“创建柑橘黄龙

病防控示范园，扶持培育无病苗圃繁育基地”等柑橘黄龙病防

控示范，科学提升综合防控水平，有效控制柑橘黄龙病的发生

为害，促进我区柑橘产业可持续发展。

二、绩效目标

创建 600 亩以上柑橘黄龙病防控示范园，病株率控制在 3%

以内，统防统治率 80%以上。扶持培育柑橘无病苗圃繁育基地 1

个，开展新会柑无病大苗繁育。项目区（含示范园和繁育基地），

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率达到 100%，群众满意度 85%以上。

三、建设内容

（一）创建柑橘黄龙病防控示范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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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程序确定 1 个符合条件的新会柑种植区域，创建 600 亩

以上的柑橘黄龙病防控示范园（下称示范园），开展以下建设：

1.调查取样，技术分析。分别于实施初期和验收前 2 个月，

对示范园全面开展柑橘黄龙病和柑橘木虱调查，通过取样送资

质检测机构进行柑橘黄龙病菌 PCR 检测等技术措施，分析示范

园柑橘黄龙病和柑橘木虱等发生情况与防控效果。其中：柑橘

黄龙病，按每单株五点采摘叶片为一个样本计，实施初期和验

收前 2 个月的送检样本数均不少于 100 个，（实施初期疑似与

正常样本的比例为 9:1，具体以中标结果为准）。

2.统防统治木虱，回收农药包装废弃物。一是重点抓住夏

梢、秋梢和春梢萌发等关键时期，示范园每梢期应用获农业农

村部登记防治柑橘木虱的药剂，统防统治柑橘木虱不少于 2 次，

压低柑橘木虱等传病媒介种群数量，切断柑橘黄龙病传播途径；

二是示范园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率达到 100%。

3.挖除处理病树，补种无病大苗。一是依据调查分析结果，

挖除确诊的柑橘黄龙病树，其中：挖除前项目区全面施药统防

统治柑橘木虱一次，挖除后对树穴撒施石灰消毒；二是在项目

区选择地方，机械破碎病树，应用有机物料腐熟堆沤技术沤肥

和回田使用；三是补种持有《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》，

生产经营范围柑橘的企业在防虫大棚培育检疫合格的新会柑无

病大苗，苗高 0.8 米以上（含）。其中：本项目物化补助新会

柑无病大苗不少于 10000 株给示范户在示范面积中补种（具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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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中标结果为准）；补种剩余的，由示范户加强管理用作示范

面积日后补苗；不足的由示范户自行解决。

每示范户的新会柑无病大苗物化补助数量计算公式为：实

际补助株数（株/户）=该户挖除确诊的柑橘黄龙病树数量（株）

÷项目区挖除确诊的柑橘黄龙病树总数量（株）×中标结果的

新会柑无病大苗数量（株），四舍五入，取整到个位。

（二）扶持培育柑橘无病苗圃繁育基地

按程序确定 1 个符合条件的无病苗圃繁育基地（下称无病

苗圃繁育基地），按每株补助不超过 10 元的标准，扶持无病苗

圃繁育基地在防虫大棚培育检疫合格的新会柑无病大苗不少于

4.5 万株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率达到 100%；在百株平均苗高

0.8 米以上（含）时，按每株苗采摘不少于 5 片叶片为一个样本，

随机取样不少于 100 个，送资质检测机构进行柑橘黄龙病菌 PCR

检测，Ct 值为阴性确诊无病定为检疫合格。

项目验收通过后，本项目扶持培育的检疫合格新会柑无病

大苗，由无病苗圃繁育基地优先有偿供应给我区通过扶持新会

柑 25 度园地山坡地发展种植报备的面积，开展新会柑无病大苗

种植示范。

（三）开展宣传培训和示范推广

1.示范园和无病苗圃繁育基地各标竖 1 个示范牌，展示和

推广项目的关键技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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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举办不少于2期培训人数不少于50人次的柑橘黄龙病培

训交流会，普及识别和科学防控柑橘黄龙病知识，全面提升柑

橘黄龙病防控技术水平。

四、实施期限

基于无病苗圃繁育基地培育新会柑无病大苗需时1年以上，

本项目的实施时间为：2024 年印发本实施方案之日起至 2025

年 10 月止，其中：

（一）申报时间：由方案发布之日起至 2024 年 8 月 15 日

止（含公示 7 天）。

（二）中标供应商实施时间：由区农业农村局 2024 年公布

确定中标供应商之日起至 2025 年 10 月 31 日止。

五、实施区域与对象的申报遴选和确定

（一）申报遴选

1.示范园

各镇（街）农业农村办公室[下称镇（街）农办] 通过申报

-遴选-公示的方式，组织有实施区域面积的辖区村委会，发动

符合申报实施对象条件的新会柑种植者积极参与，做好《2024

年病虫害防控-江门新会区柑橘黄龙病防控示范项目创建柑橘

黄龙病防控示范园申报遴选推荐清册》登记工作（详见附件 1），

遴选 1 个镇（街），由不少于 1 个村组成连片 600 亩以上新会

柑种植区域为示范园的实施区域，并按“自愿参与示范”原则，

在实施区域范围内遴选实施对象（示范户），其中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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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示范园的实施对象（示范户）是指在示范园实施区域

内符合申报遴选条件的新会柑种植者，包括国有、集体所有制

和私有营企业；专业合作社、家庭农场、种植大户和农户。

（2）涉及以下 6 种情形之一的新会柑种植面积和种植者不

得申报遴选和推荐为示范园的实施区域和实施对象（示范户）：

①高标准农田建设范围的；②耕地“非农化”的；③耕地“非

粮化”的；④未经发包方同意，擅自改变合同用途的；⑤卫片

执法或水土流失需要整改的；⑥25 度坡以上林地的。

（3）通过我区扶持新会柑 25 度坡以下园地山坡地发展种

植报备新会柑的种植面积和种植者，可优先遴选为本项目的实

施区域和实施对象（示范户）。

2.无病苗圃繁育基地

镇（街）农办通过申报-遴选-公示的方式，积极宣传发动

符合条件的企业申报，做好《2024 年病虫害防控-江门新会区柑

橘黄龙病防控示范项目扶持培育柑橘无病苗圃繁育基地申报遴

选推荐清册》登记工作（详见附件 2），遴选无病苗圃繁育基地。

其中：

（1）无病苗圃繁育基地的实施对象是指符合申报遴选条件

的企业，包括国有、集体所有制和私有营企业。

（2）参与本项申报遴选的基地和实施对象，需符合以下 5

种情形：①持有《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》，生产经营范

围柑橘的企业；②具备可在防虫大棚培育不少于 4.5 万株检疫

合格的新会柑无病大苗的条件和能力；③不涉及耕地“非农化”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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④不涉及耕地“非粮化”的；⑤持证以来没有发生新会柑苗经

营质量问题的。

（二）公示和推荐

有关申报遴选结果在属地镇（街）或主管部门公示栏公示 7

天无异议后，镇（街）农办或主管部门于 2024 年 8 月 15 日前

向区农业农村局推荐和提交材料，其中：申报遴选推荐示范园

的需提交附件 1、2、3 及公示照片；申报遴选推荐无病苗圃繁

育基地的需提交附件 4、5 及公示照片。

（三）确定结果

1.示范园

区农业农村局依据镇（街）农办推荐的示范园申报遴选结

果材料，结合实地和采购中标结果，按推荐的示范园面积，由

大到小确定示范园的镇和村，再由小到大确定具体镇、村的实

施对象（示范户）。其中，有通过我区扶持新会柑 25 度坡以下

园地山坡地发展种植报备面积的，优先确定。

2.无病苗圃繁育基地

区农业农村局依据镇（街）农办和国有、集体所有制企业

主管部门推荐的无病苗圃繁育基地申报遴选结果材料，结合实

地和采购中标结果，按推荐的柑橘苗圃繁育面积和防虫大棚面

积由大到少，择优确定无病苗圃繁育基地和实施对象。

3.有关结果在新会区政府信息公开平台公开公示 3 天无异

议后确定。对不申报的镇（街），不予支持开展本项目。

六、实施主体、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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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实施主体：镇（街）农办或国有、集体所有制企业

主管部门。

（二）实施方式：

1.社会化服务开展。由区农业农村局按政府采购管理规定，

确定一个中标供应商按实施方案、中标结果、社会化服务合同

等要求，开展和完成本项目的社会化服务：一是创建柑橘黄龙

病防控示范园建设的调查取样，技术分析；统防统治木虱；挖

除处理病树，物化补助无病大苗。二是扶持培育柑橘无病苗圃

繁育基地资金补助；新会柑无病大苗的柑橘黄龙病菌 PCR 检测

取样送检；三是回收项目区的农药包装废弃物；四是标竖示范

标牌、宣传培训、满意度调查、项目相片与材料收集、总结、

审计、验收和建立台账等。

2.签订实施协议协同推进。由实施主体与实施区域的村委

会[含实施对象（示范户）]相应签订实施协议（详见附件 3、4），

积极配合中标供应商推进项目建设。

七、资金规模和补助方式

（一）资金规模。本项目补助资金为 2024 年中央农业防灾

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（防灾救灾第三批）专项资金，共 100 万

元。

（二）补助方式。根据政府采购的相关规定，采用服务类

公开招标，采购金额共 100 万元，按本项目的《社会化服务合

同》条款和进度，由区农业农村局报请区财政局将补助资金补

助给中标供应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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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其他事宜

（一）优先扶持。

做好验收。中标供应商于 2025 年 10 月 31 日前完成项目，

并向区农业农村局书面提出区级验收申请，区农业农村局组织

种植业、会计，以及相关专业类，具中级（含）以上专业技术

职称资格的 5 名专家进行区级验收。

（二）区农业农村、财政部门按上级文件有关要求做好项

目推进、监管和建设等情况报送工作。

附件：1.创建柑橘黄龙病防控示范园申报遴选推荐清册

2.创建柑橘黄龙病防控示范园申报遴选推荐汇总表

3.创建柑橘黄龙病防控示范园实施协议

4.扶持培育柑橘无病苗圃繁育基地申报遴选推荐清

册

5.扶持培育柑橘无病苗圃繁育基地实施协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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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4 年病虫害防控-江门新会区柑橘黄龙病防控示范项目
创建柑橘黄龙病防控示范园申报遴选推荐清册

镇（街）农业农村办公室（盖章）

序号

申报遴选推荐组成连片 600 亩以上新会柑种植区域的 是否涉及以下 6种情形之一
是否同意
由村委会
与镇（街）
农办签订
实施协议

申报遴选推荐
实施对象签字
（指模）

申报遴选推荐的
实施对象
联系电话实施村

实 施 对 象

（示范户）

姓名或名称

新会柑

种植面

积（亩）

其中：通过我区扶持

新会柑 25 度坡以下

园地山坡地发展种

植报备的面积（亩）

实施区域地

点（土名）

①高标准
农田建设
范围的

②耕地
“非农
化”的

③耕地
“非粮
化”的

④未经发包方同
意，擅自改变合同

用途的

⑤卫片执法
或水土流失
需要整改的

⑥25
度坡以
上林地
的

1

2

３

４

５

村委会意见：

村主任签名：

（村委会公章）

2024 年 月 日

镇（街）农办意见：

经办人签字： 农办主任签字： 分管领导签字：

2024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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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4 年病虫害防控-江门新会区柑橘黄龙病防控示范项目
创建柑橘黄龙病防控示范园申报遴选推荐汇总表

镇（街）农业农村办公室（盖章） 推荐时间：2024 年 月 日

序号

申报遴选推荐组成连片 600 亩以上新会柑种植区域的 实施区域新会柑种

植面积和实施对象

是否涉及本事项不

符合申报遴选和推

荐的 6种情形之一

镇（街）农

办是否与村

委会与签订

实施协议

备注

实施村

实施对象

（示范户）

户数（户）

新会柑种植面

积（亩）

其中：通过我区扶持新会

柑25度坡以下园地山坡地

发展种植报备的面积（亩）

1

2

3

合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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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2024 年病虫害防控-江门新会区柑橘黄龙病
防控示范项目创建柑橘黄龙病防控示范园

实施协议
（参考样本）

甲方： 镇（街）农业农村办公室

乙方： 村委会（含示范户）

为切实实施好2024年病虫害防控-江门新会区柑橘黄龙

病防控示范项目创建柑橘黄龙病防控示范园（下称示范园）

建设，按《2024 年病虫害防控-江门新会区柑橘黄龙病防控

示范项目实施方案》等要求，结合实际，经甲乙双方商议，

协议如下：

一、实施面积与区域。乙方自愿参加创建示范园建设，

同意将本村共 亩新会柑种植面积开展创建示范园建设的

社会化服务，涉及示范户共 户。详见《2024 年病虫害

防控-江门新会区柑橘黄龙病防控示范项目创建柑橘黄龙病

防控示范园申报遴选推荐清册》。

二、实施期限。由区农业农村局 2024 年公布确定示范

园的实施区域和实施对象（含示范户）之日起至 2025 年 10

月 31 日止。

三、实施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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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乙方同意由区农业农村局确

定的中标供应商，按《2024 年病虫害防控-江门新会区柑橘

黄龙病防控示范项目实施方案》和社会化服务事项指标，对

乙方开展社会化服务。

（二）乙方同意配合甲方和中标供应商推进项目建设。

四、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。项目实

施期间因国家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或调整导致不能执行本协

议的，本协议自然终止或解除。

五、本协议一式五份，甲方、乙方各执 1 份，协议文本

在本村、中标供应商和区农业农村局存档备查。

六、未尽事宜，甲乙双方协商解决。

甲方：（盖章） 乙方：（盖章）

甲方主任签名： 乙方村主任签名：

日期： 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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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2024 年病虫害防控-江门新会区柑橘黄龙病防控示范项目
扶持培育柑橘无病苗圃繁育基地申报遴选推荐清册

镇（街）农业农村办公室或主管部门（盖章）

序
号

申报遴选推荐的 是否符合以下 5种情形

是否同意与镇

（街）农办或主

管部门签订实施

协议

申报遴选推

荐实施对象

签字（指模）

申报遴选推荐的

实施对象

联系电话
实施对象

企业名称
企业性质

柑橘苗圃

繁育面积

（亩）

其中：防虫

大棚面积

（亩）

实施基地地点

（土名）

①持有《农作

物种子生产经

营许可证》，

生产经营范围

柑橘的企业

②具备可在防

虫大棚培育不

少于 4.5 万株

检疫合格的新

会柑无病大苗

的条件和能力

③ 不 涉

及 耕 地

“ 非 农

化”

④ 不 涉

及耕地

“ 非 粮

化”的

⑤持证以来

没有发生新

会柑苗经营

质量问题的

1

镇（街）农办或主管部门意见：

经办人签字： 农办主任或主管部门业务负责人签字： 分管领导签字：

2024 年 月 日

注：此表的企业性质是指国有企业、集体所有制企业或民营企业。其中：企业性质属于国有企业或集体所有制企业的，由主管部门遴选推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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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2024 年病虫害防控-江门新会区柑橘黄龙病
防控示范项目扶持培育柑橘无病苗圃繁育

基地实施协议
（参考样本）

甲方： 镇（街）农业农村办公室或主管部门

乙方： 实施对象的企业

为切实实施好2024年病虫害防控-江门新会区柑橘黄龙

病防控示范项目扶持培育柑橘无病苗圃繁育基地（下称无病

苗圃繁育基地）建设，按《2024 年病虫害防控-江门新会区

柑橘黄龙病防控示范项目实施方案》等要求，结合实际，经

甲乙双方商议，协议如下：

一、实施面积与区域。乙方自愿参加创建无病苗圃繁育

基地建设，同意将本企业 亩柑橘苗圃繁育面积和 亩

防虫大棚面积开展无病苗圃繁育基地建设的社会化服务，详

见《2024 年病虫害防控-江门新会区柑橘黄龙病防控示范项

目扶持培育柑橘无病苗圃繁育基地申报遴选推荐清册》。

二、实施期限。由区农业农村局 2024 年公布确定示范

园的实施区域和实施对象之日起至 2025 年 10 月 31 日止。

三、实施方式。

（一）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乙方同意由区农业农村局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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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的中标供应商，按《2024 年病虫害防控-江门新会区柑橘

黄龙病防控示范项目实施方案》和社会化服务事项指标，对

乙方开展社会化服务。

（二）乙方同意配合甲方和中标供应商推进项目建设。

四、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。项目实

施期间因国家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或调整导致不能执行本协

议的，本协议自然终止或解除。

五、本协议一式五份，甲方、乙方各执 1 份，协议文本

在本村、中标供应商和区农业农村局存档备查。

六、未尽事宜，甲乙双方协商解决。

甲方：（盖章） 乙方：（盖章）

甲方农办主任或主管

部门业务负责人签名： 乙方企业法人签名：

日期： 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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